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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作为文化遗产的“纪念”空间

主持人: 彭兆荣教授 ( 厦门大学)

主持人语:

这是一组“纪念”以物理空间为主的有形遗产，包括纪念碑、遗留物、历史街区、宗教建筑等为

主题的文章。通常而言，纪念是指人们对过去那些具有特别意义事物的怀念和记忆。当纪念对象是一个

特定物，具有纪念碑性质时，便上升为具有集体意义的政治景观。而在文化遗产的特定范畴内，这些具

有形体的建筑物除了陈述其本身的纪念性之外，还具有 “穿越空间”的再生产性质。这一组文章都包

含着这些特点和性质。

作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作为文化遗产的 “纪念”空间的认知、理念、形制、认同以及保护进行了

多维度的分析和讨论。笔者在“论纪念碑性与崇高性”中，对以西方凯旋门为原型的纪念碑性与我国

以“天人合一”为原则的崇高性进行比较与分析，强调不同的政治景观所突出的价值差异。法尔瑟以

东、西德统一后的纪念性文化遗产为题，通过对现代特殊的民族特点和不同制度上的比较，阐释和分析

了民族认同在历史特定时段呈现在纪念性遗产上的不同情形。杨林、张继焦以广州中山纪念堂为研究对

象，对政治空间在特殊情景中神圣性问题进行了讨论。赵斯羽以青岛的基督教建筑文化遗产为例，阐释

了宗教建筑的空间生产机制。黄韧、刘璟以加拿大西部唐人街为例，见证了华人华侨在近代北美融入西

方社会的艰辛历程，而这一历史记忆的最好鉴证正是 Chinatown 本身。

纪念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文化再生产都有一个 “语境”问题。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今天讨论这

一话题，本身就是全球性“遗产事业”的特殊和特定语境下的 “再生产”。而当一个具有建筑形体性的

纪念对象在特定的语境中被凸显时，“纪念碑性”的特殊空间形制也同时被建构。所以，即使是纪念碑

类的文化遗产的语义、价值和认同，也都是语境化的，尽管表现上、表象上具有“不朽性”。

论纪念碑性与崇高性
彭兆荣

［摘 要］ 在各种类型的景观中，“纪念碑”通常是作为政治景观呈现的。然而，中西方在纪念碑这一

特殊的建筑形制和符号系统中所反映的意义和含义差异甚大。如果说西方的纪念碑具有所谓的“纪念碑性”

的话，那么，中国的政治景观所对应的是“崇高性”。

［关键词］ 纪念碑 崇高 政治景观 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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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景观的纪念碑

视觉与景观的关系可谓亲密。纪念碑的视觉

性尤为突出。然而，纪念碑在不同的文化类型中

所包含的含义，呈现的形象常常却出现巨大落差;

所反映的意境和语义可能形成完全的反差。换言

之，纪念碑作为一种特殊的人造景观，文化的差

异也被“人造”到了纪念碑中去，纪念碑性也因

此差异甚殊。
在许多城市，纪念碑常常作为所在城 市 的

“地标性”建筑，———这个概念和建筑决定了它

成为景观的“代言”。宛如人们所说，“去北京不

去天安门广场等于没有去过北京; 去巴黎没看凯

旋门等于没有去过巴黎。”我国天安门广场上有

人民英雄纪念碑，有毛泽东纪念堂。类似的句式

原属于 “民间叙事”，并无限制、强制意思。在

现实生活中却很有代表性，也很有实践性。当然，

“非去参观某个建筑”也不足以说明纪念碑建筑

物是否具有建筑上的特殊性，充其量只是历史烘

托的一种政治景观以及所属的认可价值。纪念碑

的建筑景观基本上属于政治景观，只是在时间的

穿越中化作某种具有纪念意义的民间价值和表述

范式。生活中，老百姓更愿意实践“民间叙事”。
在 西 方， 纪 念 碑 Monuments 源 自 拉 丁 语

monumentum，直译为纪念的，纪念性建筑和文件。
韦氏英语词典解释为那种 ( 老式用法) 有拱顶的

坟墓，同义词 Sepulchre; 以及法律文件或纪录; 纪

念物、名人、纪念人或事件的碑或建筑; ( 古代用

法) 符号、征兆、证据; ( 老式用法) 雕像; 边界

或位置标识，颂文等。纪念碑自然包含了纪念性雕

塑、碑碣、坟墓、边界、标识等建筑物，也包括纪

念性文字等其他物品。法国文化遗产保护先驱梅里

美当年登记的 historical monuments 主要是建筑，也

包括使得该建筑保持其特殊风格的一些收藏品，如

家俱等物品。所以，对 “monument”的翻译依据

语境而定。比如在法国，“Monument historique”翻

译为“历史建筑”，在其他地方涉及到多种门类文

化遗产时翻译成“文化纪念物”，涉及到古董一类

时翻译成“文物”，涉及到不可移动的古建筑、考

古遗址、历史名胜时翻译成 “古迹”等，需依具

体语境而定。依照狭义的纪念碑概念，它只是表示

建造一个 “石碑”对特定情形、地点、事件的纪

念和记忆; 仿佛道路上的里程碑。
今天，纪念碑的意义和意思之所以被巨大地

加以拓展和扩张，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现代社会

被“加速”变迁，“加速”中的历史容易丢失历

史长河中的记忆，因此，纪念碑的意义在近几十

年被格外凸显。学者在讨论西式纪念碑性时常以

巴黎的凯旋门为例。① 作为历史事件，巴黎的凯

旋门是当年的皇帝拿破仑为了纪念自己的战功，

命霞勒格兰 ( Jean Francois Chalgrin) 计划伟大的

凯旋门的营造。巴黎的凯旋门除了继承了欧洲凯

旋门建筑的传统风格外，并非简单地模仿，而是

突出主体的效果。较之古典时代的建造物，结构

是很独特的，但设计者所瞄准之处，却因此确切

地实现着。② 巴黎凯旋门与 “星形广场”所形成

的建筑风格，是辐射、放射性的。人们可以通过

这样的事件性建筑，纪念拿破仑一世在奥斯特利茨

战役中大败奥俄联军的历史功绩。它于 1806 年 2
月开始兴建，是欧洲 100 多座凯旋门中最大的一

座。凯旋门建成后，到 19 世纪中期，又在其周围

修建了圆形广场以及 12 条放射状道路。基本形成

了今天的格局。1920 年 11 月，在凯旋门的下方建

造了一座无名烈士墓。里面埋葬的是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中牺牲的一位无名战士。巴黎的凯旋门将历史

上的伟大人物拿破仑、戴高乐等，重要的历史事

件，纪念法兰西自由而献身的无名英雄，以及艺术

家为了这些重要人物和事件所创作的浮雕系列一并

融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性纪念碑景观。
有一点需要稍作厘析: 以巴黎凯旋门为代表

的纪念碑的建筑形制，属于西方历史的纪念碑建

筑传统。“凯旋门纪念碑”几乎遍及欧洲所有国

家，而且很多。从历史的角度看，是欧洲国家自

古一路而下的纪念性建筑景观。我国天安门广场

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则完全属于现代民族国家范

畴的纪念性建筑景观。作为典型的政治性景观，

人民英雄纪念碑旨在纪念那些为民族、国家、自

由和解放而献身的英雄们，正如毛主席题写的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人民英雄纪念

碑 ( The monument to the people's heroes) 是新中

国成立后首个国家级公共艺术工程，这也彰显其

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时段上，所纪念的 “人

民英雄”限定于指近现代。毛泽东为该纪念碑起

草了碑文，并在 1949 年 9 月 30 日所举行的该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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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碑奠基典礼上亲自朗读了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

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

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

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

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

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碑文中的“三个永垂不朽”中的 “三年以来”是

指 1946 年开始的解放战争; “三十年以来”是指

自 1919 年五四运动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 一千八百四十年则是指从 1840 年

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

家。这三个特殊的历史时间段极其鲜明地反映了

近代中国历史情形和政治上的纪念价值。
从建筑形制看，人民英雄纪念碑继承了我国

纪念碑形制; 从文化含义上，我国类似纪念碑是

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与我国传统 “家国天下”
的纪念性建筑形制没有传统上的继承关系。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类似于纪念碑这样的公共性政治

景观，属于西方建筑景观的传统形制，而中国在

近代以降所建设的类似政治景观，一方面是借用，

就像民族国家一样; 另一方面，这种政治景观已

经在近二百年的历史中，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历史，

而成为具有 “本土化”的景观设计、风格、意

义、符号、认知和感情。

纪念碑性与崇高性

巫鸿在讨论纪念碑性时说:

我的讨论中，“纪念碑性” ( 在 《新

韦伯斯特国际英文词典》中定义为 “纪

念的状态和内涵”①) 是指纪念碑的功能

及其持续; 但一座 “纪念碑”即使在丧

失了这种功能和教育意义后仍然可以在

物质意义上存在。 “纪念碑性”和 “纪

念碑”之间的关系因此类似于 “内容”

和“形式”的联系。由此可以认为，只

有一座具有明确 “纪念性”的纪念碑才

是一座有内容和功能的纪念碑。因此，

“纪念 碑 性”和 回 忆、延 续 以 及 政 治、
种族或宗教教义有关。 “纪念碑性”的

具体内涵决定了纪念碑的社会、政治和

意识形态等多方面意义。……我国并不

存在一个可以明确称为标准式的 “中国

纪念碑”的东西，换言之，我对纪念碑

性的不同概念及其历史联系的有关讨论

有助于我对中国古代纪念碑多样性的判

定。……于是出现了两个历史——— “纪

念 碑 性 的 历 史” 和 “纪 念 碑 的 历

史”———综合人一个统一叙事。②

笔者对有关“纪念碑性”和“崇高性”的讨论已

经陆续发表过一些文章，③ 此不赘述。唯对崇高

性的中西方语义做一个辨析。
有一种观点认为， “中国与欧洲的思维结构

的差 异，归 根 结 底 在 于 ‘天’和 ‘神’的 差

异。”④ 如果这样的分析可以成立，那么，中国传

统思维结构中的“天”的位格比西方社会结构中
“神”的位格高。这里并没有由此延伸出文化的
“高低”类分，只是认知和现象上的差异。在中

国，“天”的甲骨文为 ，即在人 ( 大) 的头上

加一圆圈指事符号 ，表示头顶上的空间。造字

本义: 人的头顶上方的无边苍穹。 《说文解字》:

“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 “天”是
“理”的化身 ( 天理) ，并掌握着万物之命运 ( 天

命) ，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天降大任” 《孟

子·告子下》。帝王由 “天”授命 ( 天子) 。因

此，“天”可助斯，亦可亡斯。而西方之神以奥

林匹亚山巅的神谱系为原型，虽活生生的现实人

之“倒影”，却无绝对崇高敬惧之威。
至为重要 者，西 方 “纪 念 碑 性”的 核 心 是

人，即“人本”的价值，中国“崇高性”的人是

沟通“天地人”的人。所谓 “天地与我并生，万

物与我为一。”⑤ “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

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构造。季羡林先生据此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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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沟口雄三: 《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译，北京: 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163 页。
王尔敏: 《先民的智慧———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经验》之“中国古代于地人之齐等观念”，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1 页。



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天与人配合，所以 “天人合

一”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① “天人合

一”既是我国传统的认知纪要，也是现实生活的

反映，《黄帝内经》如是说，“黄帝曰: 夫民仰天

而生，侍 ( 待) 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
而人世之事，无论君臣、父母、官民， “顺天承

运”是首要之务，讲究 “天时地利人和”，所谓
“天因人，圣人因天; 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

人因而成之。” ( 《国语·越语》)

在中文语境中， “崇高”主要包括自然形态

的高大和人的道德力量的高尚，崇高有 “美”的

意义，却是建立在与自然协作、与物质配合的基

础之上。 《国语·楚语上》: “不闻其以土木之崇

高彤镂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
北魏的郦道元在 《水经注·淇水》有: “石壁崇

高，昂藏隐天。”宋代欧阳修在 《游儵亭记》有:

“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丘，临万里之流，不

足以为适。”在中国的传统美学中，崇高或壮美

常用“高大”来表述。它侧重在主体方面、社会

价值方面，而不单是对象方面、自然状貌方面。
孟子著名的“浩然之气”，指得是社会化的首先

人格魅力。在对社会人格的完整体系中，他提出

善、信、美、大、圣、神六个等级: “可欲之谓

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

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

神。” ( 《孟子·尽心下》) 。如果说孟子此说可始

附会的话，说明在中国传统的崇高观念中， “崇

高”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价值体制。
因此，“崇高性”的含义和形态在我国传统的

语境中形成了重要表述范式。虽然我们所说的“崇

高”概念，自然会涉及到美学范畴中的 “崇高”。
只是，在这个概念的意义方面，中西方存在很大差

异。“崇高”二字为同义词语， 《说文解字》释:

“高，崇也。”甲骨文形 “ ”，② 本义即高山。赵

诚认为“山很可能既是自然神又是先祖神。”③ 笔

者更愿意相信，山岳之高，在天圆地方的视觉形体

上，山岳“载天”。拜天故崇山。而 “祖先在上”
崇高堪比天祭之。 《礼记·祭统》: “崇事宗庙社

稷。”由此可知，崇高在中国传统的认知形态中包

括: 1，“天圆地方”之视觉上的形象性。2，高山
“载天”之崇敬的神圣性。3，“天人合一”之传统

的认知性。4，融合“祖先”之崇拜的功能性。

人们今天所说“崇高”的一个重要语义，是

作为美学范畴中的一个概念。大体上说，作为美学

范畴的 “崇高”概念是从西方引入的。在欧洲，

最早提到崇高的是公元 1 世纪古罗马时代朗吉诺斯

的《论崇高》， “乔纳森·理查森在论述 ‘崇高’
的章节引用了朗吉诺斯的雄威之言: ‘希佩里德斯
( Hyperides) ……没有缺点，狄摩西尼却有许多;

然而，人们一旦读过狄摩西尼就再也不想追随希佩

里德斯的品味; 因为希佩里德斯即便优点再多，也

未凌空超众，而狄摩西尼却秀出众侪。”④ 崇高在

西式的美学结构中其实是一个体系。一方面，它是

“伟大心灵的回声”，具体表现在以下有几个方面:

庄严伟大的思想、慷慨激昂的辞格与藻饰、高雅的

表述与尊严; 另一方面，它也不是绝对抽象，也是

行动的。西方的崇高是基于海洋文明，战争、尚

武、荣耀都与之有关。换言之，西方的 “崇高”
概念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 “崇高性”是建立在海

洋文明背景上的，类型上可以归入“海洋类型”。
因此，西方的文化史，比如神话、史诗、悲剧等都

贯穿了英雄、尚武、争斗、拓殖、苦难、考验、复

仇、凯旋等文化主题。这与我国的崇高性迥异。
艺术作品可以把这两方面的表现融为一体，

以人格心灵的崇高为内容，以物体景象的崇高为

形式，使震撼人心的威力更为凝炼集中。康德对

“崇高”的评说在美学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他认

为崇高不存于自然界的任何物内，而是内在于我

们的心里，崇高只须在我们内部和思想的样式里

去寻找根据，这种思想样式把崇高性带进自然的

表象里去。一些学者认为，崇高体验的特征是某

种具有明晰而又简单的形式的强有力的东西，它

必然含有把自我投射到对象中去的意义，而力量

就等于伟大，因为观赏者总是把空间的体积转化

为精力和威力; 崇高感毫无例外地是对于人们自

己力量的一种感觉，是人们自己意志力量的扩张。
西方的美学家对“崇高”有不同的表述和界定。

就美学而论，其价值和属性基本上是从西方美

学体系中进行制定和规定的。 “崇高”，英文表述

包括 lofty、sublime、high，美学中有时译为 “壮

美”，———指在形态上具有强大的物质力量和高尚

的精神力量，能够对人产生鼓舞作用，带动社会的

进取力量。就审美对象而言，崇高的对象有着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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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体和高大的形态，常与自然界事物的形态与状

态相互指涉。在艺术创作形态和艺术品的格调中，

包含了体验审美中的伟大与敬畏感。同时，崇高也

具有一种社会化的能动力量和高贵引领作用，包括

社会秩序中的高尚人格和道德垂范。
在美学范畴， “崇高”在叙述中难以自我周

延，通常需与 “美”相协、相融，形成景观，而
“美”又与“丑”联袂出演。因此，崇高有时也

伴有某种程度的恐惧或痛苦，具有强大的 “悲剧

性”和悲剧力量。我国美学家周来祥说: “本来

崇高的出现，是丑的升值和介入的结果，但丑在

崇高中还是有限度的，崇高中的不和谐最终要导

向和谐，痛感要转化为快感和解放感。崇高中的

不和谐、不均衡的进一步发展，它的日趋极端化，

便必然导致一切和谐因素的大涤荡，崇高中只剩

下不和谐甚至反和谐，这便蜕变为丑。丑与崇高

有共同的对立原则、裂变原则，但崇高是不和谐

与和谐的组合体，而丑则是不和谐、反和谐的组

合体，这里已杀尽了一切和谐。丑带来了新的艺

术，这便是西方人所说的现代主义。”① 这里有几

个值得注意之处: 1，崇高是美的一种重要的表现

和呈现样态，但它不能“专美”，因为 “美 － 丑”
是一个协同性的单 元，二 者 是 相 互 言 说 的。2，

“美 － 丑”不是不变的，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有

不同的意义和价值; 同时，二者又可以转化。3，

崇高的最高境界是和谐。4，在西方的美学范畴

里，崇高是一种“美”的形态，基本表述如康德

所说“存于内心”; 而我国 “崇高”从本义到衍

义必须建立于自然或物质的 “有形”之上。

“天地———祖先———不朽”之崇高

从逻辑上讲，崇高在中国传统的认知体系中

表现为宇宙观 ( 特定的时空观) 在现实生活中的

功能性演绎。具体而言， “崇高”虽在表象上属

于空间形制，却寓于特殊的时间制度于其中; 而

且这种特别的时空形制成天地之间、敬祖先在上、
化不朽永恒。在社会体制中 “祖先”是一个重要

崇高性符号纽带，成为传统乡土景观中的特殊的

景观。 “祖先在上”具有与天地同驻的 “永恒”
特性; 在此，“时”被赋予了特殊的形态。“崇高

性”表象上虽凸显“仰天”，实功在“实地”，是

为我国传统文化时空观的特殊形制。 “时”在中

国是一个值得讲究的概念，其原则的流逝和转变，

所谓“天不再兴，是不久留” ( 《吕氏春秋·首

时》) 。郭店楚简 《穷达以时》第一段便是: “有

天 有 人， 天 人 有 分， 察 天 人 之 分， 而 知 所 行

矣。”② 其中 “时”成为一个天人之分的重要契

机，庞朴认为，“穷以达时”中的 “时”是或有

或无的“世”，不可强求的 “遇”。③ 刘乐贤认为

竹简篇首以“天”、“人”对举，将功名大立或遇

时归结于“天”，将个人的努力修为或把握时机

则归结于人。即所谓 “功名遂成，天也; 循理受

顺，人也” ( 《淮南子·缪称》) 。④ 换言之， “穷

达以时”深刻地表现、表达和表明了 “时”的特

殊要诀，它不是物理 “一维”却并不悖理; 它贯

彻“线性”却可逆转; 它遵循“时制”却兼协调;

即它是多维的、可逆的和协调的。相比较而言，如

果“纪念碑性”侧重讲求武功的历时性纪事、纪

念和记忆的话，那么“崇高性”则求得天地人共

时性中庸、中正和中统的致中与和谐，无为而为。
“天地 － 祖先 － 不朽”关涉到了中国的宇宙

观: 天地之永恒，祖先之不朽，都包含了对诸如

“永恒”的多义性; 也与中国古代的美学表述有

关。在中国的古典美学中， “古”是一个值得玩

味的感受， “古”原指远去的了时间。也因此，

后人常常以“复古”以换取对一种 “永恒”的崇

高 性 的 古 雅 之 风。⑤ 古， 甲 骨 文 ( 口， 言

说) ︱ ( 十，极多) ，表示无数代先人口口相传

的久远时代。有的甲骨文 ，即在 的字形基础上

再加一个“口”。造字本义为在漫长的岁月中被

传言的久远过去。 《说文解字》释: “古，故也。
从十、口。识前言者也。凡古之属皆从古。”然

而，在传统的美学体验中，“古”成了一种美感。
明代徐上瀛的 《溪山琴况》之 “二十四况”⑥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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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比“况”，成了中国扶琴演奏、欣赏、感悟

的特有的表述。其中“古”即为一况:

《乐志》曰: “琴有正声，有间声。
其声正直和雅，合于律吕，谓之正声;

此雅颂之音，古乐之作也。其声间杂繁

促，不协律吕，谓之间声; 此郑卫之音，

俗乐之作也……俗响不入，渊乎大雅，

则其声不争，而音自古矣。
所谓深入大雅之道，曲调自然入“古”①。显然，在

这里，“古”成为一种超越时间的“气”与“味”。
“废墟”② 常常成为 “古”的一种形态，废

墟的时间性同样也包含着几种异质性: 1，祖先经

验智慧之大者来自于对自然的观察、体验和认知，

人们除了在高山大象之形中表达崇高外，日、月

及天地周转给了人类生命周转的启示，古人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即以日月星辰为依据，“时辰”
也因此而来。我国神话 “羲和观日”即作说明，

《尚书·尧典》中说，帝尧 “乃命羲和，钦若昊

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而这一传闻在

我国许多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③ 它不仅涉及

到我国的历法，还涉及到 “时”的特殊性。这也

是为什么崇高性在中国表现为天地人、生死的周

转。2，中国的实物遗存其实并非最为重要，无论

是石质的还是木质的，重要的是借其表达另一种崇

高的形态———永恒性。永恒性也包含一种特殊的纪

念，———无论是实物遗留还是已经化为 “废墟”
的都不妨碍其具有“纪念性”，但纪念性只是崇高

性的一种说明和表述; 其具体的表现形态是: 在一

个在空间上凸显的具体，将流逝的时间固化，以突

出“不朽”、 “永恒”。3，说中国传统的 “废墟”
是建立在木质建筑消失后的 “虚无”之上也与事

实不符，事实上在中国仍然存在大量丘岭、石坛等

石质遗存，特别是以夯土形制的遗存，它们多被当

作纪念物。我们只要到西安的碑林做一番探访，就

会发现，历史上的“石质碑文”足以形成一个完

整的历史性博物志叙事体系。4，中国的传统中的

祭祀活动需要有诸如“台”、“坛”一类的场所形

制，其中要者皆为祭礼遗产，它们以纪念为名实践

社会常伦，以凸显范式表达崇高性。
笔者所以强调 “崇高性”，主要原因在于，

在中国历史上崇高性存在着一条明显和明确的由

神圣到世俗的演化轨迹，这与朝代更叠，外来因

素影响有关，特别是崇高性原本是建立在确立帝

王权威、建立礼化阶序、服务社会生活、遵守常

伦规约、监督日常实践等功能。崇高的神圣与伦

理的世俗总是相生相伴，而且这种关系会在建筑、
艺术、工具、符号等方面全方位地呈现出来。有

意思的是，中国的美学是实用性的，任何 “崇

高”的涵义都需要在现实生活中 “兑现”。巫鸿

注意到我国古代建筑艺术中 “门阙”景观形制:

当一件铸有法典的铁鼎在公共场所

出现，旧的礼仪体系随着崩溃了———至

少在表面上是如此。这一事件意味着权力

自身需要被公开展示和证明，而门的变化

即是这一历史发展的最好体现。此时，官

方的公文开始被张贴在宫殿正门，而宫殿

大门和张贴的文书被称作“象魏”，意即

“法规” ( 象) 和 “崇高” ( 魏)。于是，

门从其原先的建筑语境中分离了出来，成

为自成一体的“纪念碑”。④ 这个变化象

征了政治权力意识的转变———从秘密地

保持权力到分开地展示权力。当时有些著

述主张惟有天子才可以享有两翼带“观”
的阙门，另一些则将观的高度及翼的数目

作为社会特权的衡量标准。⑤

情势确乎如此，世俗权力的膨胀导致对崇高性的
“低俗化”， “高贵”已然将 “高”与 “贵”分

裂，逐渐转化成为以 “贵”为 “高”的世俗认

知，“门第”便是一个例子。尽管这个例子能否

足以说明这一演化轨迹的文化内涵仍待商讨，却

不妨碍这一判断的合理性。
［责任编辑］ 王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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